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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健医卫校〔2016〕9号 

 

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了解教学工作状态、督促教学计划执行、加强教学信息反

馈的管理过程，确保各项教学检查和质量监控工作的顺利开展，

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，特制定《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教

学质量监控运行条例（试行）》,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 

             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 月 1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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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   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是了解教学工作状态、督促教学计划执

行、加强教学信息反馈的管理过程，是保证教学质量、实现培养

目标的重要手段。为确保各项教学检查和质量监控工作的顺利开

展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    一、组织机构 

    （一）分管教学的校长全面主抓教学质量监控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教务科是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的管理机构，负责教学

质量监控体系的组织运行，指导专业等教学单位开展工作。 

    （三）各专业负责本单位的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工作，对教

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，重大问题向教务科报告。 

（四）学校教学质量督导与评估工作组对全校教学质量开展

督导评价，形成意见后供各级教学管理部门研究处理。 

    二、工作原则 

    （一）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应充分认识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工

作的重要性，把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工作作为改进教学行为、提

高教学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手段，列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，

按照学校的规定，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检查与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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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监控。 

（二）各种教学质量监控渠道得到的信息要做到及时反馈，

各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对获得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研究分析、提出

整改措施意见，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。 

（三）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教学检查与质量监控结果

处理的跟踪，督促有关部门或人员落实整改措施，确保教学检查

与质量监控取得实效。 

    三、工作内容 

    （一）教学检查 

    1.常态教学检查 

（1）常态教学检查由教研室负责组织实施，一般应包括学

期初、学期中和学期末三次，主要对教师的教学准备、教学实施、

教学评价与总结等情况进行检查。 

（2）常态教学检查结果应详细记录，每学期结束时汇整向

专业备案，列入对教师教学工作考评的依据。 

（3）教务科对各专业的教学工作及常态管理进行不定期抽

查。 

    2.日常教学巡查 

（1）各专业须开展对本单位教学活动过程及学生课堂学习

情况的日常巡查，一般应每日巡查。对日常教学巡查中发现的问

题须及时处理与反馈。 

（2）日常教学巡查结果应详细记录备案，列入对教师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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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考评依据。 

（3）教务科每周至少 2 次对学校主要教学场所进行教学巡

查。 

    3.期中教学检查 

    （1）学校每学期都要有计划地开展期中教学检查。教务科

负责全校性期中教学检查，各专业自行组织本单位的期中教学检

查。 

    （2）期中教学检查一般应连续开展 4—5 周，可采用走访、

巡查、召开座谈会、文本资料检查、问卷等多种形式与方法。 

    （3）期中教学检查结果应详细记录备案，列入对教师教学

工作的考评依据。对期中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与反

馈。 

    4.检查性听课 

    （1）听课范围：学校全日制中专班级的所有课程。 

    （2）听课内容：教师授课或带教的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

效果，学生对教学的反映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。 

    （3）听课形式：采用随机听课和重点听课相结合的形式。

听课者应做好听课笔记，听取学生意见，填写听课评议表。 

    （4）听课要求：听课者每学期应完成规定次数和时数的听

课。 

    （二）质量监控 

    1.教师、学生座谈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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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应充分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

教师的主导地位，每学期应面向不同学制不同层面学生召开座谈

会，并至少召开一次教师座谈会，听取学生、教师对教学实施过

程及其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了解教学进展情况，总结经验，

发现问题。座谈会应作好记录，并将情况及时反馈给有关部门或

人员以便改进提高，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。 

    2.考试质量分析 

    课程考试的质量分析，对提高考试质量，给教学工作提供反

馈信息，提高对学生课程学习评价的可信度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各专业应督促检查所辖教研室做好课程考试结果的分析，总结经

验和不足，以利于改进考试工作。教务科不定期地对各专业的考

试质量分析工作进行抽查。 

    3.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

    各专业每学期应根据常态教学检查、日常教学巡查、检查性

听课和师生座谈会的结果，对本专业教师作出综合性评价，并将

评价结果反馈给教师本人。对教师的学期综合性评价结果归入教

师个人教学档案，还应与教师本人职称晋升、奖惩、教学先进评

比等挂钩。 

    4.教研室教学质量评价   

    专业应每学年对所辖各教研室的课程教学质量、常态工作管

理和教学基本建设情况等进行评价，全面了解各教研室的教学工

作状态，为教研室进一步加强管理、提高质量提供指导性意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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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。 

    5.毕业生质量调查 

    毕业生质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社会对我校毕业生质量及岗

位工作情况的反馈信息，以便及时调整培养目标、教学计划、教

学内容，不断深化教学改革、提高教学质量。各专业应把毕业生

质量调查视为重要工作来做，建立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机

制，按要求做好每届毕业生的质量跟踪调查。 

    四、各专业可根据本实施办法制定办单位教学检查与质量监

控实施细则。 

    五、本实施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六、本实施办法由教务科负责解释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15日印发 


